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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姜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临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雪楠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４

，

２１４

，

０６７

，

９３７．０２ １４

，

１９５

，

２０９

，

５８７．７３ 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

，

１０８

，

３９７

，

３６３．６４ ５

，

２４１

，

０２７

，

５６４．６７ －２．５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

，

７６０

，

７８９．７７ ５

，

１８５

，

６０８．０４ １

，

０５２．４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４１

，

４９５

，

８１８．７３ ３２８

，

１８９

，

１０５．７１ －２６．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０３

，

２２２．７５ ２

，

６１５

，

８０３．４４ －５４．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３３

，

８９７

，

３６７．３２ －１３

，

５７３

，

０１５．６４ －１４９．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２ ０．０５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 －５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 －５８．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２１

，

５４６

，

０８６．２２

合同违约金收入及无法支付的长期应付款。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２０

，

２７８

，

４３７．３４

主要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处

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４

，

９２１．７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１

，

４９３．９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７９７

，

３６１．３４

合计

３５

，

１００

，

５９０．０７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７４

，

９８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５

，

０８１

，

２３２ ２９．３８ １９５

，

３９０

，

７８１

质押

６６３

，

９９０

，

４５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中民昇汇壹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６９

，

３３８

，

６７７ ７．４８ １６９

，

３３８

，

６７７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孚威天玑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３０

，

２６０

，

５２１ ５．７５ １３０

，

２６０

，

５２１

质押

１３０

，

１８２

，

２６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６５

，

１３０

，

２６２ ２．８８ ６５

，

１３０

，

２６２

质押

６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１３１

，

７２２ ２．０８ ０

无

０

未知

长沙市云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３９

，

０７８

，

１５６ １．７３ 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袁月梅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０

未知

０

境内自然人

任皖东

２８

，

２０４

，

６００ １．２５ ０

质押

２４

，

９６４

，

６００

境内自然人

长江财富资产

－

广州农商银

行

－

长江财富

－

洲际

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７

，

０５２

，

１００ １．２０ ０

无

０

未知

深圳盛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６

，

０５２

，

１０４ １．１５ ２６

，

０５２

，

１０４

质押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宏昇源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合伙企业

２６

，

０５２

，

１０４ １．１５ ２６

，

０５２

，

１０４

质押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９

，

６９０

，

４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９

，

６９０

，

４５１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１３１

，

７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１３１

，

７２２

袁月梅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任皖东

２８

，

２０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

，

２０４

，

６００

长江财富资产

－

广州农商银行

－

长江财富

－

洲际

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７

，

０５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０５２

，

１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５４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５４９

，

０００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２０

，

１１７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１１７

，

８９０

唐朝霞

１９

，

５７３

，

０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５７３

，

０５９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２０７

，

２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２０７

，

２２６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１８

，

７０９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７０９

，

６９０

海通资管

－

民生

－

海通海汇系列

－

星石

１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１７

，

２１８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２１８

，

４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５２６

，

５９３

，

６３６．２４ ４０２

，

９８２

，

０５１．３７ １２３

，

６１１

，

５８４．８７ ３０．６７

主要由于预付股权收购款所致。

无形资产

９

，

７７４

，

２１８．２７ ３

，

００７

，

５９８．３６ ６

，

７６６

，

６１９．９１ ２２４．９８

主要由于本期研究院购买技术软

件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

，

５５９

，

５９２．２１ ２５

，

６４０

，

２２３．５６ －１４

，

０８０

，

６３１．３５ －５４．９２

主要由于

２０１６

年发放

２０１５

年计提

的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３５２

，

２６８

，

７１０．７３ ２２４

，

７８１

，

２０４．０３ １２７

，

４８７

，

５０６．７０ ５６．７２

主要由于马腾的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部分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２０

，

５７９

，

８１７．００ －１９０

，

５４０

，

４６５．３５ －１３０

，

０３９

，

３５１．６５ ６８．２５

主要由于焦作万方股价下跌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2016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情况如下

:

2016

年第一季度原油价格相对于

2015

年底开始企稳回升

,

但世界经济仍复苏疲软

,

全球石油供需

总体宽松。

2016

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

公司积极关注国内油气改革动向。报告期内

,

公司

进一步推进开源节流

,

采用精细化管理和实施低成本战略

,

优化开采方式

,

提高作业效率等方式有效控

制油田各项成本开支

,

实现降本增效。截止本报告期末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495,818.73

元

,

较上年同

期下降

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3,222.75

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54 %,

报告期末实现

经营性现金流

59,760,789.77

元

,

较上年同期上升

1052.44 %

。

2016

年第一季度

,

马腾公司和克山公司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年初公司制定的运行目标。报告期内马

亭、东科和卡拉三个成熟油田生产情况良好

,

通过补孔、堵水、换层、调参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产量保持

稳定

,

并积极在马亭南扩区

(

已完成三维地震勘探

)

和东科卡拉深层进行新目标层系的扩边挖潜工作。

另外

,

马腾油田还进行了双泵分采、化学堵水等一系列新技术的试验

,

有望为后续增产做好技术储备。

处于快速上产阶段的克山油田按计划完成了新井钻探、老井复产等工作。随着下一季度新井的投产

,

有望超额完成产量指标。归属于克山公司的道勒塔利区块的勘探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为了配合产量的

快速增长

,

项目公司还完成了燃气发电、集油管道、燃气管道、联合站扩建、储罐扩建、道路维修等一系

列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招标

,

部分已进入实际施工建设阶段。

总体来说

,

马腾和克山公司一季度管理和生产均处于较高水平

,

随着油价的逐步回暖

,

公司也将进

一步优化在产油田的资金投入和工作安排。

2016

年第一季度产销量主要情况见下表

:

产品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 销量

石油

１４．１７ １４．２６ １２．５０ １２．０５ １３．３６ １８．３４

二、其他重大事项

(

一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进展

公司因筹划收购能源类公司事项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

65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泷洲鑫科

99.99%

股权。上海泷洲鑫科拟拥有的标的油气资

产预估值分别为

:

班克斯公司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29.8

亿元、 基傲投资

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3.48

亿

元、雅吉欧公司

51%

股权的预估值区间为

42.2

亿元至

45.5

亿元

,

标的油气资产合计预估值区间为

75.48

亿元至

78.78

亿元。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易金额为

82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前

,

上市公司持有上海泷洲

鑫科

0.01%

的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直接持有上海泷洲鑫科

100%

股权。为提高本次重组绩

效

,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700,000

万元

,

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总额价格

100%,

募集

配套资金用于重组标的公司的项目建设、提供给雅吉欧公司用于偿还股东借款、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

金、支付中介机构费用。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洲际油气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2016

年

3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

上证公函【

2016

】

0284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

。

2016

年

4

月

1

日

,

公司针对上述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

并对预案进行了修订。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修订稿

)

》及《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

二

)

公司与苏克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相关进展情况

Sozak Oil &Gas LLP(

以下简称“苏克公司”

)

依据其与哈萨克斯坦油气部签署的

2433

号勘探开发合

同及其补充协议拥有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地区的特定区域

(

以下简称

“合同区”

)

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的权利。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

苏克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Sino-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V.

签署《合作开发协议》

,

由公司或公司

指定的子公司投入技术、人员和勘探、开发资金等

,

由苏克公司及公司共同派驻代表组成联合管委会

(

以下简称“联管会”

)

对合同区气田的勘探、开发及生产进行经营管理

,

并在合同区气田进入商业化生

产阶段后

,

双方进行天然气产量分成。

2016

年

1

月

8

日双方在北京正式成立联管会。

2016

年

3

月

11

日

,

苏克公司与

Schlumberger Logelo, Inc.(

以下简称“斯伦贝谢”

)

签署《苏克气田项

目合作开发备忘录》

,

约定斯伦贝谢通过以下方式开发苏克气田的油气资源

:1

、提供苏克气田的开发投

资

,

目标是优化苏克气田的开发方案及生产运行管理工作

,

获取因此带来的价值。

2

、利用来自全球领先

的油气田开发工艺技术和工程方法开发苏克气田

,

为经双方同意的开发作业提供投资。

3

、向苏克公司

气田提供油气田服务、产品以及资产管理服务。斯伦贝谢在苏克气田中不持有或占有任何股权。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重大合同进展

的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股

改相

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广西正和

２００７

年，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出售暨以新增股份购买资产。在该项交易中，广西正和将

谷埠街国际商城的

１４０

，

１６６．１７

平方米商业地产注入公司，广西正和在谷埠街商城尚有

４２

，

１９３．７５

平方米商业地产由于处于抵押状态未注入公司。为避免同业竞争，广西正和在

２００７

年承诺：

Ａ

、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除非征得正和股份书面同意，广西正和不得将其所

拥有的位于广西柳州市飞鹅二路谷埠街国际商城中未在重大资产重组中置入正和股份

的其他商业房产出售或部分出售予任何第三方。同时，正和股份有权在该期间内按评估

价格的

８０％

向其购买该商业房产；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在同等条件下，正和股份对上述

商业房产享有优先购买权。

Ｂ

、在上述期间内，该等商业房产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正和

股份行使，因经营、管理该等商业房产而产生的收益均归正和股份所有，相关的税收和

费用亦由正和股份承担。广西正和在获得正和股份书面同意后将该等商业房产部分或

全部售予第三方，广西正和将按房屋销售总价款的

３％

向正和股份支付该部分房产的管

理费。

Ｃ

、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后，在广西正和仍为正和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该等商业房产

的经营管理权仍委托正和股份行使。若广西正和需将该商业房产予以出售，必须委托正

和股份寻找确定购买方，并由正和股份具体负责相关事宜。在此期间，广西正和按以下

标准向正和股份支付管理费：

ａ

、出售部分的商业房产的管理费，为销售总价款的

３％

；

ｂ

、

出租部分的商业房产的管理费，按照届时的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其他 香港中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香港中科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外披露了《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香港中科承诺，在拥有对正和股份控制权期间，香港中科

与正和股份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保持相互独立，避免同业竞争，尽

可能的降低关联交易，以确保正和股份独立、持续的经营能力，具体承诺如下：（一）人员

独立

１

、保证正和股份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

于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

２

、保证正和股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秘等高

级管理人员专职在正和股份工作，不在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兼职。

３

、保证香港中科及

其关联公司推荐出任正和股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香

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不干预正和股份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资产完整

１

、保证正和股份资产的独立完整。

２

、保证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不违规

占用正和股份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三）财务独立

１

、保证正和股份设置独立的财务部

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保证正和股份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香港中科及

其关联公司不干涉正和股份的资金使用。

３

、保证正和股份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并

依法独立纳税。（四）机构独立保证正和股份的机构设置独立于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行为规范，不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

预正和股份的决策和经营。（五）业务独立

１

、保证正和股份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２

、保证尽可能减少正和股份与香港中科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

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否 是

其他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

在本人为正和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香港中科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正和股份发生关联交易。本承诺函在本人取得正和股份控制

权期间持续有效。

否 是

其他

香港中科

石油天然

气有限公

司

在本人为正和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香港中科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正和股份发生关联交易。本承诺函在本人取得正和股份控制

权期间持续有效。

否 是

其他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尽量避免或减少并规范与正和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本人将确保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严格执行正和股份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后方可实施，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

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利用本人对正和股份的控制性影响，谋求本人

控制的关联企业与正和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保证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与正和股

份进行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

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或其他公允方式确定，不会利用该类交易损害正和股份利

益或转移正和股份利润，亦不会通过影响正和股份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正和股份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

在本人为正和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香港中科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正和股份发生同业竞争。本承诺函在本

人取得正和股份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香港中科

石油天然

气有限公

司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正和股份发生同业竞争。本承诺函在本

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依法取得正和股份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股份

限售

广西正和、

深圳盛财、

新疆宏昇

源、芜湖江

和、长沙云

鼎）、孚威

天玑、深圳

中民

本企业认购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截至

本承诺日，本企业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和任何股权纠纷；本企业拟持有的正和股份

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利益输送等情形。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股权的股

东对拟间接持有的正和股份的股份亦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利益输送等情形。本

企业认购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正和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结束

后，本企业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是 是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广西正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广西正和签订《关于

＜

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

协议

＞

的补充协议》。广西正和承诺马腾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七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

“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３１４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如果马腾

公司经审计的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小

于承诺净利润，则广西正和按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对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

分的

９５％

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变更业绩承诺的补充公告》。

是 是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 玲）、

中科 荷兰

石油、 广

西正和

广西正和承诺，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腾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七个

会计年度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３１４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如果马腾公司

经审计的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广西正和将

对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

９５％

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广西

正和和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支持上市公

司走油气并举的发展道路。在广西正和继续履行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义务的前提下，公

司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控制的

Ｓｉ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Ｂ．Ｖ．

（以下简称

“中科荷兰石油公司”）和广西正和承诺以下事项：

１．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现通过间接持有中

科荷兰石油公司

１００％

股权控制

Ｓｏｚａｋ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ＬＬＰ．

（以下简称“苏克公司”，曾用名

“马塞尔”），中科荷兰石油公司为苏克公司唯一股东，许玲为苏克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科

荷兰石油公司承诺将苏克公司

１０％

股权无偿赠予洲际油气。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承诺促使中

科荷兰石油公司将苏克公司

１０％

股权无偿赠予洲际油气。如果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七个

会计年度期间，马腾公司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达到或超过

３１．４６

亿元人民

币且年化收益达到或超过

２０％

时 （按洲际油气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２

亿元人

民币为本金计算），则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有权在

２０２０

年年报披露日后

１

年内以

２０

亿元人民

币价格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回购该苏克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马腾公司

完成《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之前，广西正和同意放弃洲际油气现金分红，在洲际油

气未来进行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收购时，广西正和承诺在财务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为洲际油气提供融资或担保。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亮

日期 2016-04-28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顾益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振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孙振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０２９

，

９３０

，

９４３．０６ ２

，

３０５

，

８５９

，

６３２．１１ －１１．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０１１

，

５８１

，

１１３．３１ ９９１

，

３９３

，

２８１．２８ ２．０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０

，

９６６

，

４１６．３０ －２１３

，

６１０

，

２１８．００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８７

，

７５３

，

３６３．７６ ３１０

，

１５５

，

７２０．２８ －７．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６１７

，

４８８．２４ ２４

，

７０８

，

８９６．４６ －２４．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６

，

９３４

，

７１８．９６ ２４

，

４１１

，

１０６．４６ －３０．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６ ３．８１

减少

１．９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４ －３７．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４ －３７．５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

，

９６３

，

５９３．１６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

，

１３５．４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６

，

９５９．２８

合计

１

，

６８２

，

７６９．２８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１

，

４２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１６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顾益明

１１

，

４５５

，

０００ ９．２５ １１

，

４５５

，

００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顾敏荣

７

，

３９４

，

７００ ５．９７ ７

，

３９４

，

７０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顾龙棣

７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５．９６ ７

，

３７５

，

００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４．２７ 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无

／

其他

王秋林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鲁崇明

２

，

４０５

，

３００ １．９４ ２

，

４０５

，

３０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１

，

８２７

，

６１８ １．４８ ０

未知

／

其他

邵陆毅

１

，

２６２

，

３５１ １．０２ 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黄益民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０

无

／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王秋林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１

，

８２７

，

６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２７

，

６１８

邵陆毅

１

，

２６２

，

３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２

，

３５１

黄益民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刘梅英

１

，

００２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２

，

０５０

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９００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０

，

００５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１７７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８９８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８

，

９５６

荆亚桥

５１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１

，

７００

崔巍

４１３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３

，

２１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低估值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２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１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益明、顾敏荣、顾龙棣、苏州弘普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 应收票据较年初余额减少

58.88%,

主要系报告期内以票据结算的工程款较少所致。

2

、 预付款项较年初余额增加

118.72%,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3

、 应收利息较年初余额增加

38.42%,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息增加所致。

4

、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余额减少

69.96%,

主要系报告期末赎回部分已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5

、 长期股权投资年末

1,497.34

万元

,

主要系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报告期内投资合营企业苏州新合盛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所致。

6

、 在建工程较年初余额增加

82.02%,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大楼投入增加所致。

7

、 应付票据较年初余额减少

36.67%,

主要系报告期内以票据结算购货款减少所致。

8

、 预收款项较年初余额增加

766.97%,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的工程款增加所致。

9

、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余额减少

77.97%,

主要系公司采用年薪制

,

在报告期内支付职工考核年薪所致。

10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4.93%,

主要系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1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936,975.88

元

,

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12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95.4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52.73%,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增加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及购买的银行理财

品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9.97%,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80.58%,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17

、期末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1.86%,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10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公司

2016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公司与四川域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四川域高公司”

)

股东谭军、覃玉平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

公司拟购买谭军、覃玉平所持有的四川

域高公司

50%

、

30%

股权

,

交易总对价为

16,380.00

万元

,

其中谭军转让其所持四川域高公司

5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0,237.50

万元

;

覃玉平转让其所持四川域高公司

3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142.50

万元。公司拟定向发行股份总数

5,761,518

股

,

其中向谭军发行

3,600,949

股、向覃玉平发行

2,160,569

股

,

每股发行价格按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确定

,

暂定发行价为每股

28.43

元。

2016

年

2

月

23

日

,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

2016

年

3

月

3

日

,

公司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

的回复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17)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修订稿等相关

文件。

2016

年

3

月

4

日

,

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19)

。

2016

年

4

月

6

日

,

公司

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29)

。

2

、股权激励事项

2016

年

4

月

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

议案》

,

同意公司注销已授出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共计

78.1

万股

,

共涉及股权激励对象

109

人。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6-034)

。

11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3.1

本次发行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公司股票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其持有公

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2)

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益明、顾敏荣、顾龙棣及股东鲁崇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上

述股份锁定期满后

,

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其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

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公

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

,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

,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

,

在此期间其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3.3.2

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益明、顾敏荣、顾龙棣、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承诺

:

(1)

作为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

持有公司的股票

,

并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2)

减持方式

:

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

其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

减持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

减持价格

:

其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要求

;

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

(4)

减持规模

: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股票总量不超过其于减持年度上年末所持公司股票的

25%

。

(5)

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

,

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并在六个月内完成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3

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顾益明、顾敏荣和顾龙棣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单独或与他人联合控股或能够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

发行

人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除外

,

下同

)

目前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

(

本人

)

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本公司

(

本人

)

促使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如本公司

(

本人

)

或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

,

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

(4)

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

本公司

(

本人

)

将承担赔偿责任。

3.3.4

关于减少、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顾益明、顾敏荣和顾龙棣关于减少、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单独或与他人联合控股或能够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

发行

人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除外

,

下同

)

目前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

(

本人

)

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本公司

(

本人

)

促使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如本公司

(

本人

)

或本公司

(

本人

)

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

,

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

(4)

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

本公司

(

本人

)

将承担赔偿责任。

2

、股东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承诺

:

(1)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不利用股东的身份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

,

保持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

不利用发行人违规提供担保

,

不占用发行人资金。

(2)

不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

尽量避免或减少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

易

,

将与发行人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根据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交

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

在发行人上市后

,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4)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发行人的资金、利润

,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

,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

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

3.3.5

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顾益明、顾敏荣和顾龙棣关于承担劳务用工风险、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补缴义务的承诺

(1)

如果发行人因劳务方面的纠纷、诉讼导致利益损失

,

本公司

/

本人愿意无条件给予全额补偿

,

并不要求苏州

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任何形式的对价。

(2)

若发行人历史上需要补缴任何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

或因历史上欠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受到任何

处罚

,

一切费用和经济损失由本公司

(

本人

)

承担。

3.3.6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已作出承诺

,

在启动稳定股价方案的条件满足时

,

如未按照董事会决定采取稳定股

价措施

,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

直至本预案项下的股份增持义务履行完毕。

3.3.7

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承诺

公司承诺不为

2015

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购买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12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益明

日期 201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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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以通讯和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

会议应

出席董事

8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8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益明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

,

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顾敏荣先生不幸病逝

,

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推荐

,

提名

顾佳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

个人介绍详见附件

),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已对顾佳先生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

,

认为

其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将增补顾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为适应实际经营的需要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4,000

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苏州柯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资管公司”

)

进行增资

,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增资完成后

,

资管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20,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仍持有其

100%

股权。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

顾佳先生

,1986

年

11

月出生

,

本科

,

工程师

,

现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担任全资子公司苏州

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光电幕墙”

)

董事长助理

;2016

年

3

月至今担任光电幕墙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为公司原副董事长顾敏荣先生之子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益明先生、顾龙棣先生为叔侄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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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以电话、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施景明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均行使了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及

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1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等各项规定。

2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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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增资标的名称

:

苏州柯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14,000

万元

一、本次增资概述

(

一

)

基本情况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为适应实际经营的需要

,

拟以自有资金

14,000

万元人民币向

全资子公司苏州柯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资管公司”

)

进行增资

,

增资后

,

资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达到

20,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仍持有资管公司

100%

股权。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4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并授权董事长签

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该项议案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情况

1

、公司名称

:

苏州柯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

6

号

3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4

、公司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范围

: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实业投资

,

投资顾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6

、

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3

月份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标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份

资产总额

１００７．０２ ２５０７．９４

净资产

１００４．９１ ２５０６．０２

营业收入

７．６５ ６．９０

净利润

４．９１ １．１１

注

:

上述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度数据经过审计

,2016

年

1-3

月份的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4,000

万元对资管公司进行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资管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20,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仍持有其

100%

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资管公司的增资

,

将进一步促进资管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

提升竞争力

,

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增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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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

供投资者参阅。

单位：个、亿人民币、

％

业务名称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本年累计签订项

目数量

本年累计

签订合同额

新签项目数量 新签合同额 同比增减

公共建筑装饰工程

１３ ２．０３ ６７．０８ １３ ２．０３

建筑幕墙工程

７ １．５２ －４９．７６ ７ １．５２

合计

２０ ３．５５ －１６．３２ ２０ ３．５５

注

:

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

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仅供参考。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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